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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规管 )条例  

(第4 9 3章 )  

表格6  ---- 获豁免课程的周年报告  

填表须知  

一般事项  

请先
细阅本填表须知

，才填写「表格 6  ----  获豁免课程的周年报告」。本须知

应与《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规管 )条例》 (条例 )及《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规管 )规则》 (规则 )一并阅读。条例第 2 条及规则第 2 条已分别阐释表格内各

用词的定义，课程主办者务须细阅。  

每份表格只可填报
一项

课程的数据。如表格不敷应用，可自行复印。  

课程的周年报告将存放在非本地课程注册处供公众人士查阅。因此，请以机打

或以整齐的字体填写报告。  

表格内各项目旨在搜集有关该项获豁免课程的资料。项目如不适用，请填上

「不适用」，并请将各附件加上恰当编号。课程主办者可提供任何有关的其他

资料。  

提交表格的要求  

请向注册处处长提交下列文件：  

□  a .  填妥的表格 6；  

□  b .  由本地高等教育机构行政主管签发的证明书 (
表格

3 )，证明有关课程符

 合条例第 8 ( 1 ) ( a ) ( i )、 ( i i )及 ( i i i )条的规定；  

□  c .  注明收款人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划线支票、汇票或银行本票乙       

 张，以支付订明的费用。各项费用的金额请参阅「收费一览表」；及  

□  d .  课程小册子或单张的最新版本。  

条例规定，课程主办者须于课程在香港进行期间的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一个

月内递交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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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如有任何查询，请联络：  

香港太古城  

太古湾道 1 4 号  

6 楼 6 0 3 室  

教育局  

非本地课程注册处  

 

电话号码： ( 8 5 2 ) 2 5 2 0  0 2 5 5 或 ( 8 5 2 ) 2 5 2 0  0 5 5 9  

传真号码： ( 8 5 2 ) 2 5 2 0  0 0 6 1  

电子邮件： e n q u i r y _ n c r @ e d b . g o v . h k  

 

 

第 I 部   一般数据  

第
1
项：

本报告的涵盖期  

本报告应涵盖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一年内在香港举办课程的期间。  

第
2
项：

课程编号  

请注明由教育局非本地课程注册处编订的课程编号。  

第
4
项：

香港课程颁授的资格  

请列出课程可令学员获颁授的资格。如课程可令学员同时获颁授非本地高等学

术资格及专业资格，则两者均须列出。  

有关课程如何会被视作可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或专业资格的诠

释，请参阅条例第 2 ( 2 )条。  

第
5
项：

课程主办者  

联合主办课程的本地高等教育机构
不是

该课程的主办者。课程的主办者是提供

该课程的非本地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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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部  修订先前填报的资料  

第
1
项：

更改数据  

这是指先前在表格 2 的 A、B 及 C 部所填报有关课程主办者和非本地机构 /专

业团体及香港机构的数据 (即地址、类别 /地位、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等 )。  

如这些数据有重大更改，请重新提交表格 2 的有关部分。  

第
2
项：

有关在香港开办课程而进行的各项工作  

如某项工作是由香港机构和非本地机构 /专业团体共同负责，请在有关的方格

内分别填上「」号。  

第 I I I 部  在香港开办课程的资料  

第
3
项：

在报告涵盖期间所进行的课程活动  

请细阅规则第 5 条有关注册课程或获豁免课程活动场地的规定。课程主办者或

任何获其授权的人士，须用表格 4 (可向非本地课程注册处索取 )填报课程活动

场地的资料，并事先取得处长批准，始可在该场地进行课程活动 (获规则第 5 ( 5 )

条豁免的场地除外 )。填妥的表格连同授权文件 (如适用 )最迟必须在使用场地进

行课程活动的三个月前递交非本地课程注册处。  

第
4
项：

课程修读期  (以月数计 )  

请说明香港课程的最短、一般及可容许的最长修读期。如课程设有全日制和兼

读制上课方式，请提供这两种模式的修读期数据。  

一般修读期：请说明学员以基本 /最低入学资格入读课程，并在无学分豁免 /休

学的情况下所需的修读期。此期间应为在正常情况下，一名学员可完成课程及

获取有关资格的时间，并包括所有非上课时间  (如学校假期 )。  

最短修读期：请说明一名学员在可能情况下可完成课程及获取有关资格的最短

修读期，例如一名学员以最高课业负荷上限完成课程或获最高学分豁免 /学分

转移后修读课程的年期。  

可容许的最长修读期：请说明可容许一名学员完成课程及获取有关资格的最长

修读期。在一般情况下，学员如未能在最长修读期内完成课程，应被视为不合

格及不能继续修读此课程。  

如就以往填报的课程修读期有任何更改，请于第
I I
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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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项：

在香港为学员提供的设施和支持服务  

学习材料  ：  请列明所提供的学习材料 (例如录像带、自学套、课本等 )。  

图书馆设施  ：  图书馆是指本地机构所设的图书馆。请说明图书馆的名称和

可使用的服务设施，例如参考、阅览或借阅等。  

其他支持服务  ：  请列明在表格内未有填报的任何教学和学习支持服务 (例如电

子邮件、以图文传真方式向导师问功课、视像会议、辅导、

实习课、学习小组等 )。  

第
7
项：

费用  

请参阅规则第 4 及 6 条有关收取和退还各项费用的规定。  

请在录取学员时，向学员清楚阐明收取和退还费用的安排。  

第
8
项：

质素保证措施  

请说明在报告涵盖期间已采取的质素保证措施。  

第 I V 部   课程主办者的声明书  

声明书应由课程主办者的行政主管或任何获其正式授权的人士签署 (须夹附有

关授权文件的复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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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须知  

请注意，《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 (规管 )条例》第 3 3 条规定，任何人士作出

虚假的声明或事实陈述，即属犯罪。请留意条例内各项条文，特别是下列条

文：  

第 3 3 ( 1 )条  

「任何人在看来是遵守本条例的条文或在看来是遵守根据本条例作出

的规定时，作出在要项上属虚假的声明或事实陈述，而
 --------  

( a )  
他明知该声明或陈述在该要项上是虚假的；或

 

( b )  
他并无合理理由相信该声明或陈述在该要项上是真实的，

 

即属犯罪。」
 

 

第 3 3 ( 2 )条  

「任何人隐藏、毁灭、毁坏或



改任何影响或关乎任何课程的事务的

文件或纪录，以图
 --------  

( a )  
隐匿违反本条例的罪行或隐匿违反根据第

1 2
条施加的条件的行

为；或
 

( b )  
妨碍任何公职人员执行他在本条例之下的职能，

 

 
即属犯罪。」

 

 

第 3 3 ( 3 )条  

「任何人犯第
( 1 )
或

( 2 )
款所订罪行，一经定罪，可处第

4
级罚款及监

禁
2
年。」

 

 

 

 

------  完  ------ 


